
花蓮縣萬榮公所公務統計方案權責區分表
報         告          表 登  記  冊

表號 發布單位 審查單位 編製單位 名           稱 編製單位
30293-03-01-3 花蓮縣萬榮鄉辦理調解業務概況 主計室 主計室 民政課 調解業務概況 民政課

30293-03-02-3 花蓮縣萬榮鄉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民政課 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 民政課

30293-03-03-3 花蓮縣萬榮鄉辦理調解方式概況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民政課 調解方式概況 民政課

30294-04-01-3 花蓮縣萬榮鄉公墓設施概況 次年二月底前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公墓設施概況 環殯所

30294-04-02-3 次年二月底前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環殯所

30294-04-03-3 花蓮縣萬榮鄉殯葬管理業務概況 次年二月底前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殯葬管理業務概況 環殯所

11130-00-02-3 花蓮縣萬榮鄉寺廟登記概況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寺廟登記概況 環殯所

11130-00-03-3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教會概況 環殯所

11252-01-02-3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資源回收量 期間終了二十日內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
資源回收成果統計資料

環殯所

11251-01-01-3 花蓮縣萬榮鄉一般垃圾及廚餘清理狀況 期間終了一個月內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一般垃圾及廚餘清理狀況資料 環殯所

1135-01-04-3 花蓮縣萬榮鄉廢機動車輛認定及移置統計 期間終了十日內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廢機動車輛認定及移置統計 環殯所

11251-01-03-3 花蓮縣萬榮鄉垃圾回收清除車輛數 期間終了一個月內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垃圾回收清除車輛數 環殯所

11251-04-02-3 花蓮縣萬榮鄉垃圾處理場（廠）數 期間終了一個月內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垃圾處理場（廠）數 環殯所

花蓮縣萬榮鄉公所巨大垃圾統計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垃圾處理場巨大垃圾資料 環殯所

1135-01-05-3 花蓮縣萬榮鄉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情況 期間終了十日內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資料 環殯所

30910-02-01-3 花蓮縣萬榮鄉環境保護預算 期間開始十日內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
環境保護歲出公務預算資料

環殯所

30910-02-02-3 花蓮縣萬榮鄉環境保護決算 二月二十八日前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
環境保護歲出公務決算資料

環殯所

30910-01-01-3 花蓮縣萬榮鄉環保人員概況 期間終了一個月內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環保人員資料 環殯所

11299-90-01-3 主計室 主計室 環殯所 公共場所一般環境衛生管理工作成果 環殯所

1113-01-01-3 花蓮縣萬榮鄉農耕土地面積 主計室 主計室 農業課 農耕土地面積清冊 農業課

2224-01-01-3 花蓮縣萬榮鄉有效農機使用證之農機數量 主計室 主計室 農業課 農業機具使用情形調查表 農業課

10720-03-01-3 花蓮縣萬榮鄉遭受災害救助情形 主計室 主計室 社福所 遭受災害救助情形 社福所

10730-04-07-3 主計室 主計室 社福所 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數及服務登記冊 社福所

11140-01-01-3 花蓮縣萬榮鄉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 主計室 主計室 民政課 推行社區發展工作概況 民政課

20902-00-02-3 花蓮縣萬榮鄉公庫收支 次月十日前編報，十二月份於次年一月二十日前編報 主計室 主計室 行政課 公庫收支 行政課

20902-00-52-3 花蓮縣萬榮鄉特別預算收支 主計室 主計室 行政課 特別預算收支 行政課

20535-09-51-3 花蓮縣萬榮鄉治山防災整體治理工程 主計室 主計室 建設課 治山防災整體治理工程資料 建設課

11260-02-04-3 花蓮縣萬榮鄉天然災害水土保持設施損失情形 主計室 主計室 建設課 花蓮縣萬榮鄉天然災害水土保持設施損失情形 建設課

20329-02-01-3 花蓮縣萬榮鄉農路改善及維護工程 主計室 主計室 建設課 花蓮縣萬榮鄉農路改善及維護工程 建設課

表 名編 報 期 限
次年1月底前編報

花蓮縣萬榮鄉骨灰(骸)存放設施概況 骨灰(骸)存放設施概況

每年終了後3個月內編報

花蓮縣萬榮鄉教會(堂)概況 每年終了後3個月內編報

11251-01-51-3 期間終了20日內編報

花蓮縣萬榮鄉公共場所一般環境衛生管理工
作成果

期間終了10內編報

次年3月底前填報

次年3月底前填報

每半年終了後10日內編送
花蓮縣萬榮鄉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及服
務概況 每季終了後10日內編報

每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送

每月終了後10日內

次年2月20日前編報

次年2月20日前編報

次年2月20日前編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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